
第十二條附件四

□發起人□董事、監察人□經理人名冊

第　　頁，共　　頁

公司名稱

職別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
出資額或

持股數及比例
備註

檢具之附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填表說明

一、所代表之法人請於「備註欄」中註明。
二、發起人應填具出資額。
三、非屬中華民國國籍者，請於「備註欄」內註明國
籍。
四、紙張規格：A4，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之。

申請人（簽章）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九日交通部交航字第1145006854號令修正發布第9、10、11～13、17、19條條文及第4～6條條文之附件一；增訂第10-1條條文；除第10-1條自一百十四年九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§12



